赫山区2023年预算转移支付年初安排

情况说明

2023年纳入年初预算安排的转移支付资金为376495万元，具体项目如下：

（一）返还性收入16384万元

“两税”返还收入
7016 

所得税收入
1104 

省直管县改革补助基数
4047 

城镇土地使用税补助基数
1192 

营改增补助基数
3025 

（二）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302499万元

均衡性转移支付
77384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
26114 

农业人口市民化奖励
1200 

产粮大县奖励
2612 

生猪调出大县奖励
415 

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
598 

革命老区资金收入
1503 

教育绩效工资
1543 

工资转移支付
13406 

税费改革转移支付收入
2280 

农业税、特产税补助
2966 

国有农场改革
186 

洞庭湖转移支付
1112 

高新区教育人员经费基数
4500 

高新区教育费附加划转
3500 

省市单位及企业下放补助
7457 

代管鱼形山辖区社会事务收入
1400 

市级路灯电费下放基数
720 

农村电影老放映员民办代课教师老年乡村医生补助
284 

市区新体制补助基数
32422 

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3000 

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23843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5000 

医疗救助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1512 

民政一般转移支付
13566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一般性转移支付
15852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中央省市财政补助
35124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
6025 

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资金
1623 

优抚转移支付资金
4972 

其他一般转移支付收入
380 

 (三)专项转移支付57612万元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978 

教育
5989 

科学技术
3856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589 

社会保障和就业
1524 

卫生健康
2229 

节能环保
7191 

城乡社区
1523 

农林水
18550 

交通运输
2618 

资源勘探信息等
1125 

商业服务业等
1655 

自然海洋气象等
2515 

住房保障
5415 

粮油物资储备
1340 

灾害应急
515 

以上转移支付收入全部用于安排本级预算支出。因我区乡镇财政没有设立国库，在预算编制时视同区级预算单位，没有向下级的转移支付支出（含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支出、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支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支出）。

